
 

 

 

 

 

 

 

 

 
 
 
 
 

香港新公司条例关于废除股份面值的指引 

 

一、 介绍 

 

香港新的《公司条例》（"新条例"）已在 2012 年 7 月 12 日在立法会上通过。上一次对现行

《公司条例》（第 32 章）（“现行条例”）进行重大审议和修订已是在 1984 年。而现行条

例的大部分条款源自 1929 年的《英国公司法》，所以普遍认为现行条例需要进行一次全面性

修改。 

 

自生效日期起，法定股本和股份面值的概念已被废除。无论在生效日期之前还是之后发行的所

有公司股票，将不再具有股份面值。公司章程中任何关于公司法定股本及其股份面值的条文将

被视为已从章程中删除。在新条例下，股本将由已发行股票的面值金额，股票溢价金额及资本

赎回储备构成。 

 

二、 废除股份面值 

 

1、 变更摘要 

 

根据现行条例，公司股票的面值是代表可以发行股份的最低价格。 

 

新条例采用强制性的无股份面值制度。无股份面值制度将适用于所有香港公司的股份，无

论股份是在新公司条例生效日期之前或之后发行。 

 

2、 实际影响 

 

随着股份面值的取消，法定股本（有别于已发行的股本）的概念亦已不再适用。新公司条

例规定，现有公司文件中有关法定股本的规定将被视为删除。 

 

如果股东有特别需求，他们可以通过特别决议来修改公司的章程，加入一项公司可发行的

最大股份数量的条文（之后可以通过普通决议更改可发行最大股份数量）。其作用是限制

董事发行股份的能力，这种方式相似于现有法定股本的限制。 

 

新条例并没有对发行股票设定价格上的要求及限制条文。发行股票的价格将由公司董事自

行决定（董事在制定发行价格时，必须遵守其受托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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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过渡性条文 

 

1、 变更摘要 

 

在新条例附表 11 中有定立相关过渡安排的条文，目的是确保现有公司无须采取任何行动

来变更现有股本及章程文件，便能符合无股份面值制度的要求。虽然被称为"过渡性条文"，

但这些规定将会无限期适用。 

 

对于在新公司条例生效日期前签署的合同、决议、信托契约和其他文件，任何明示或暗示

提及的股份面值，将被视作为紧接生效日期前一天股份面值的参考。 

 

从生效日期起，股票溢价中的任何金额和资本赎回储备中的任何金额将直接成为公司股本

的一部分。但是，对于紧接生效日期之前的股票溢价中的金额，将仍可保留新条例前所允

许的股票溢价用途。 

 

附表 11 中的各种杂项的过渡条文的目的是确保无股份面值制度能顺利过渡。其中一项条

文规定，股东仍需为其在新条例生效日期之前的未缴付股份款项存有责任（无论是由以股

份面值还是以溢价方式认购），将不受该股票不再具有面值这一事实而影响。 

 

2、 实际影响 

 

尽管有过渡性条文，公司仍应考虑修改其章程，以响应废除股份面值制度。 

 

关于涉及股份面值的现有合约，过渡条文只在本地生效，而条文亦不一定适用于外国法院，

特别是约束该合约的法律并非是依据香港法律的情况下。此类合同应进行评估，以确定是

否需要进行修改。 

 

公司如欲使用有关股票溢价准许用途的过渡性条文，应继续保留原股票溢价的纪录于账目

上。 

 

尽管股票溢价已不再适用，但合并减免将继续有效。根据现行条例，因收购公司而发行股

份所产生的溢价，无须记入股票溢价账目内（而是由合并储备方式记账）。而在新条例下，

原本因收购公司作为代价而发行的股份，需要记录为公司股本，将改为归类为收购股份的

认购股本（我们预计，需要以一个类似合并储备的方式记账，以反映收购股份的价值超过

公司认购股本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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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需要进一步的资讯或协助，烦请您浏览本所的官方网站www.kaizencpa.com或通过下列方

式与本所专业会计师联系： 

电邮：info@kaizencpa.com 

电话：+852 2341 1444 

手提电话：+852 5616 4140, +86 152 1943 4614 

WhatsApp, Line 和微信：+852 5616 4140 

Skype: kaizencpa 
 

 


